《自私的基因》读后感 
三年前，在学校组织发起师徒共读一要书的读书报告，借着学校的读书交流会，我与徒弟师一起读了《自私的基因》这本书。当时看得并不深入，后来又断断续续看了很久，道金斯的观点给了我很大的冲击，下面就来谈谈这本书中所传达的以及我所体会的。 
本书大致内容为：我们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生命有何意义，我们该如何认知自己？《自私的基因》充满想象力。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把根据自然选择的社会学说的这一重要部分，用简明通俗的形式，妙趣横生的语言介绍给大家，这是第一次。他惊世骇俗地在《自私的基因》中提出：我们生来是自私的。人类窥见了社会关系中基本的对称性和逻辑性，在我们有了更充分的理解之后，我们的政治见解当会重新获得活力，并对心理学的科学研究提供理论上的支柱。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必将对我们受苦受难的许多根源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全书从DNA的（推测的）生成过程，到生存机器“自私”行为，到生存机器共生策略，再到生存机器生殖养育策略。一步步揭示基因令人惊叹的真相，虽然不乏许多残酷的奇思妙想，但也充满积极的“利他”主旋律，作者始终不放弃思考人类与其他生存机器的不同点，相信人类的思维和文化会创造“基因”这个复制因子之外的有价值的东西。其中的经典名句有：
1、明显的利他行为实际上是伪装起来的自私行为。
2、成功基因的一个突出特性就是其无情的自私性。

3、我们以及其他一切动物都是各自基因创造的机器。

4、生物体是基因创造的生存机器。生命短暂，基因不朽。

5、任何利他系统都有先天的不稳定性，因为自私的个体会滥用它，随时准备利用它。

6、由于文化的出现，我们的人生的终极任务，将不只是繁殖，还有文化的创造和传承。

7、随着时间的推移，复制基因为了保证自己在世界上得以存在下去而采用的技巧和计谋也逐渐改进，但这种改进有没有止境呢？用以改良的时间是无穷无尽的。一千年的变化会产生什么样的怪诞的自我保存机器呢？经过四十亿年，古代的复制基因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它们没有消失，因为它们是掌握生存艺术的老手。但在今日，别以为它们还会浮游于海洋之中了。很久以前，它们已经放弃了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了。在今天，它们群集相处，安稳地寄居在庞大的步履蹒跚的“机器”人体内，与外界隔开来，通过迂回曲折的间接途径与外部世界联系，并通过遥控操纵外部世界。它们存在于你和我的躯体内；它们创造了我们，创造了我们的肉体和心灵；而保存它们正是我们存在的终极理由。这些复制基因源远流长。等等
这本书是实实在在的认知科学，复制、变异和淘汰简单的三种机制可以演变出所有大千世界生命现象里的林林总总。 虽然黑猩猩和人类的进化史大约有99.5%是共同的，但人类的大多数思想家把黑猩猩视为畸形异状、与人类毫不相干的怪物，而把他们自己看成是上升为万物之主的阶梯。对一个进化论者来说，情况绝非如此。认为某一物种比另一物种高尚是毫无客观依据的。不论是黑猩猩和人类，还是蜥蜴和真菌，他们都是经过长达约三十亿年之久的所谓自然选择这一过程进化而来。每一物种之内，某些个体比另一些个体留下更多的生存后代，因此，这些得以繁殖的幸运者的可遗传特性（基因），在其下一代中的数量就变得更加可观。基因的非随机性的区分繁殖就是自然选择。自然选择造就了我们，因此，要想了解我们的自身特性，就必须懂得自然选择。 
为什么生物体会产生利他行为？广泛存在的利他行为，就是对近亲，尤其是对直系子孙的照顾。从基因的角度上来说，一个生物体的父母和它的关联是50%，它的子女和它的关联同样也是50%。为什么自然界广泛存在的行为是对幼体的照顾？从基因的角度来看，由于孙辈的预期寿命较长，或者说是预期生殖能力更强，所以操作生存机器援助一个年亲的远亲，相比援助一个年老的近亲，能够得到更多的利益（自身复制的机会）。

另外，基因当然应该倾向于帮助亲缘关系更近的个体，但问题是作为生物体不太容易判断其他个体与自身的亲缘关系到底有多近，我们当然能够判定我们自己100%就是我们自己，但自己的兄弟姐妹真的和自己有50%的基因相同吗，这就很难确定。所以，作者说：

“就利他行为的演化而言，‘真正的’亲缘关系的重要性可能还不如动物对亲缘关系所作出的力所能及的估计。懂得这个事实就懂得在自然界中，父母之爱为什么比兄弟姐妹之间的利他行为普遍得多而且真诚得多，也就懂得为什么对动物而言自身利益甚至比几个兄弟加起来更为重要。”

 “我们是作为基因机器而被建造的，是作为觅母机器而被培养的，但我们具备足够的力量去反对我们的缔造者。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我们人类，能够反抗自私的复制基因的暴政。” 
 作者告诉我们，即便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事实上也无法真正延续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体只是一群彼此协同也勾心斗角的基因组所暂时构建，用以延续它们自己的机器。在生物界甚至不是构成我们自己的基因组而仅仅是基因，按照有性生殖的模式，我们的子代事实上只能继承我们基因组的一半，数代的传递之后，我们同子孙之间的亲缘关系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可能就已经相差无几。基因的天职是复制，而动物只是它们的生存机器、运载体。不同形式的生存机器，大家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帮助基因繁衍下去。我们的饥饿、痛苦、快乐、满足感等……这些感受只是基因“设计”的“程序”，让我们在这些情绪的驱动下不断回避痛苦和追求享乐，以确保基因有更多的生存机会。每个生存机器——个体的寿命是有限的，而基因的寿命却不因个体的死亡而终结，个体完成基因的繁衍职责后就被抛弃在一旁。作者更是提出：延迟生育年龄，长此以往，人的寿命会加长。这对于自以为是万物之灵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打击。

基因不再只是那个单纯可复制的、具有双螺旋结构的生物大分子，基因乃是生命传递的最本质的东西，而由基因所控制的躯体则只是一个基因用来庇护自己和繁衍的工具。基因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是自私的。倘若它不自私，而是利他主义者，把生存机会让给其他基因，自己就被消灭了，所以生存下来的必定是自私的基因，而非利他的基因。那么由自私的基因控制的生命体必然也是自私的，生命体表象的利他主义和合作主义，其本质也是自私的。这样的我们，无疑是可悲的……
      转而事实上并没有这么严重。随着竞争加剧，基因自我保护能力和攫取资源的能力在不断提高，它们不断地改善自身的运载工具，经过数十亿年的积累，这些运载工具越来越复杂，以致演变成了今天丰富多彩的物种。我们并非纯粹的机器，我们有意识，会学习，会探索，能够发现基因的存在，能够不断认识自我。“我们是作为基因机器而被建造的……但我们具备足够的力量去反对我们的缔造者。在这个一世界上，只有我们，我们人类，能够反抗自私的复制基因的暴政。”也许从生物学角度来说，生命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我们的意识赋予生命以目的和意义。

在人类社会中，代代相传的更重要的东西是文化传统和观念，也就是道金斯提到的“拟子”（文化的基本单位，通过非遗传的方式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递）。当我们离开这世界以后，能留下来的事有两种——拟子和基因。我们人生的终极任务，将不只是繁殖，还有文化的创造和传承。数代之后，我们同子孙之间的亲缘关系同陌生人间可能相差无几，但倘若对这个世界的文化有贡献，这些贡献可能会在我们所有基因都消失于浩大的基因库之后，还能存留很久。
   道金斯全书所阐述的观点很有说服力，语言也十分生动，但作为学术性的东西，有的也过于纯粹。然而，我们绝对可以在某处受到启发，用全新的视角去窥探许多以往不曾注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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